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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1-28項地區) 

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1-28項地區) 

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1-27項地區) 

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1-27項地區) 

屬低污染 

非屬低污染 

提出納管 

遷廠、關廠 

轉型、遷廠、關廠 

遷廠、關廠 

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遷廠、關廠 

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遷廠、關廠 

105.5.19以前 
既有未登工廠 

臨時登記工廠 

105.5.20以後 
新增未登工廠 

斷水、斷電、拆除 

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1-28項地區) 

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1-28項地區) 

屬低污染 

非屬低污染 

非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
設立工廠(1-28項地區) 

位於經濟部公告不宜設
立工廠(1-28項地區) 

壹.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子法重點  分類說明 



 非屬低污染認定標準 

鑄造 

塗裝、研磨等.. 

製造含脫脂、酸洗、電鍍或陽極處理者，皆為非屬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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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子法重點 

染整 



 期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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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0 
9
年
3
月
20
日
起 

既
有
未
登
記
工
廠 

臨
時
登
記
工
廠 

自行申請納管 
政府通知納管 
每年繳交納管
輔導金，至取
得特定工廠登
記 

提出換證申
請(特定工
廠登記申請
書) 

提出工廠改善
計畫 (廢(污)
水處理及排放
機制、消防安
全、環保、建
築…等) 

第2年 
111.3.19 

申請納管期間 

第3年 
112.3.19 

改善計畫提案期間 

第10年 
119.3.19 

第20年 
129.3.19 

完成改善期間 

改
善
計
畫
核
定
後 

二
年
內
完
成
改
善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期間 

取得一般工廠登記期間 

雲林縣政
府核定 

完成工廠
改善 

必要時申
請展延 

申請特定
工廠登記 

每年繳交營運
管理金，至完
成用地及建物
合法 

辦理用地及建
物合法程序 

每年繳交營運管理金，至完成用地及建物合法 
辦理用地及建物合法程序 
 

第1年 
110.3.19 

申請核定
輔導期間 

 非屬低污染者
申請核定輔導
期限 

 屬低污染者位
於經濟部公告
不宜設立工廠
(1-28項地區) 
 

壹.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子法重點 

 屬低污染者位
於經濟部公告
不宜設立工廠
(1-27項地區) 

 非屬低污染者
位於經濟部公
告不宜設立工
廠(1-28項地區) 
 
 



貳.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重點  申請核定輔導期間&應備文件 

業者主動提出 

核定輔導期限申請書。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為華僑或

外國人，檢附臺設定居所證明文件)。 

最近三個月內工廠現場照片、工廠

座落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

圖謄本、並標示廠地及建築物位置。 

工廠現況說明(包含產業類別及主要

產品；製程及相關機器設備、污染

防治設備、使用電力容量、熱能及

用水量；僱用員工人數等)。 

於105.5.19前既有建物及從事物品

製造、加工事實之證明文件。 

轉型、遷廠或關廠計畫(含執行期

程)。 

其他經濟部或雲林縣政府規定之事

項。 

申請應備文件 

109.09.02 
公告處理原則 

110.03.19 
核定輔導期限 
申請截止日 

111.03.19 
納管截止日 

轉型為低污染
事業之工廠要

注意!! 

核定輔導期間內 

不適用土地、建築、工廠相關罰則

(工輔法§28-8) 

政府協助輔導作業 

得於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1次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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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3月19日前核定完成轉型從事低污染事業，經主管機關認定者，適用特
定工廠登記辦法規定辦理。 



 審查流程 

轉型遷廠或關
廠之未登記工
廠110年3月19

日前 
提出申請 

 

核
定
輔
導
期
限 

依法停止供電 
供水、拆除 

依轉型、遷

廠或關廠計

畫 

完成 
文件不齊全，

限期補正 

未於期限內 

提出申請 

未於期限內執行 

註︰申請人有正當理由未於輔導期限內完成遷廠或關廠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之前申請展

延。(展延期間合計不得超過二年) 

貳.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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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林
縣
政
府
審
查 

畫
面
審
查(

得
辦
理
現
場
會
勘) 

未補正，駁回申請 



貳.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重點  輔導期間之審查與核定 

分數 20以下 21-40 41-60(基準分數) 61-80 81-100 

期限(年) -1 -0.5 基準年限三年 +0.5 +1 

備註︰ 

1.分數每超過基準分數二十分者，輔導期限以基準年限再增六個月；分數每少

於基準分數二十分，輔導期限以基準年限減少六個月。 

2.輔導期限最長以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三月二十日起四年起為限(不包含展延期

間)。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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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地及建
築物面積 

工廠座落
區位 

僱用員工
人數 

污染防治
設備設置 
環保違規
紀錄 

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

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 



貳.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重點  廢止輔導期限事項 

變更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增加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未依轉型、遷廠或關廠計畫執行，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發生重大環璄污染、重大工安事故，致嚴重影響鄰近工廠或民眾安全 

如業者於輔導期限內，有下列情形者，將廢止輔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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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地登記謄本資料填 寫。
如位於都市計畫 地區，則需
申請分區 證明文件 

工廠內生 產設備合 計之馬
力 與熱能； 1馬力 =0.75瓩 

 登記面積︰土地登記謄本上業者持
有之面積。 

 實際使用面積︰依實際使用面積填
寫 

 廠房面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作
業使用之建築物 

 建築物面積︰除製造、加工場所以
外，工廠所需之下列附屬設施：辦
公室、倉庫、生產實驗及訓練房舍、
環境保護設施、員工宿舍、員工餐
廳、福利、育樂、醫療設施、其他
設施 

參考經濟部一行政院統計處編印之行
業標準分類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一覽表(4碼)填寫 

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業統計分類-綜合查詢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核定輔導期限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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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Query.aspx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Query.aspx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Query.aspx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Query.aspx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Query.aspx
https://mobile.stat.gov.tw/StandardIndustrialQuery.aspx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核定輔導期限申請書 

9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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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正
本
相
符 

工
廠

章 

負
責

人
章 



 工廠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參考範例)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影印於A4大小文件 

負責人(外籍人士)居留證影本 
影印於A4大小文件 

華僑或外國人，
請檢附在臺設定
居所證明文件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與
正
本
相
符 

工
廠

章 

負
責

人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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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工廠照片時，請
拍攝清晰，盡可能拍
攝工廠全貌 

注意事項 

 工廠現場照片(近三個月日期)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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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等文件(參考範例) 

登記簿謄本  都計畫範圍內之土地，

另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 

 地籍圖謄本(標示廠地及
建築物位置)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以上文件須為近三個月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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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莿桐鄉 

雲林縣莿桐鄉公所 

廠房 

辦公室 

與
正
本
相
符 

工
廠

章 

負
責

人
章 



既
有
建
物 

(1)接(用)水或接(用)電證明(水費單、電費單) 
(2)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 
(3)建物使用執照(地政事務所申請) 
(4)房屋稅單、房屋稅籍證明、房屋完納稅證明 
(5)建物登記證明(建物登記謄本、門牌編訂證明) 
(6)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載有該建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 
(8)戶口遷入證明 

推 

推 

▶ 

▶ 必要時雲林縣政府得命申請人提供以下8選1文件 

以上文件須確認日期：105.5.19前、廠址:現存工廠廠址 

購買航照圖 

 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建物證明文件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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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航測所 



▶ 農林航照示意圖(30cmx30cm)(參考範例) 

1. 請框記工廠所在
地 

2. 圖面背面應貼有
農林航照測量所
之戳章 

3. 申請文件應檢附
正本 

注意事項 

 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建物證明文件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15 



 叁.應檢附相關文件說明 

從
事
製
造
、
加
工
事
實
證
明 

(1)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用電種類為裝置電力、需量電力或表燈營業用
電之電費單據或其所出具之證明 

(2)向稅捐單位申報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3)購買技術所支付之權利金、授權金與技術支援、顧問、生產用機器、
設備及其他相關費用證明 

(4)工業團體會員登記資料 

(5)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 

推 

▶ 下列文件5選1 

以上文件須確認日期：105.5.19前、廠址:現存工廠廠址 

推 

 105年5月19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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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查詢 

雲林縣特定工廠輔導諮詢專線 

電話︰05-5379979 

掃描QR-code找資訊 

撥打專線諮詢 

單一窗口服務 

• 每周一至五 早上08:00-12:00  

下午13:30-17:30 

• 地點：雲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工 

商行政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號) 工廠輔導團LINE群組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工商行政科 

雲林縣特定工廠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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